
 學務處製表 1050516

明道高級中學明倫堂電子看板申請須知 

一、刊登原則： 

1.學校重大訊息。 

2.校外得獎榮譽。 

3.重要活動公告。 

4.歡迎外賓來訪。 

5.生活教育之宣導。 

二、刊登內容： 

1.內容以圖片或影片或動畫方式，檔案類型：*.bmp，*jpg，*gif，*.swf，

*.avi，*.mpg。 

2.規格：H80xW576 像素。 

3.內容敘述簡單扼要，至多以 50 字內為宜(榮譽榜單不在此限)。 

4.活動刊登請將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，說明精確清楚。 

 

三、申請： 

1.請填明電子看板使用申請單。 

2.必須在播出前三天完成申請。 

3.急件即時訊息請隨時申請，校外得獎訊息確認無誤後，請立即提出申請。 

4.填寫申請書→單位主管簽名→學務處主任審核→電子看板播放(並請 mail

申請書內容與檔案至 hangwen@mail.mingdao.edu.tw)。 

四、管理： 

1.校外得獎訊息播放兩週。 

2.重大訊息播放 3天。 

3.生活教育訊息播放 3 天。 

五、固定播放時間： 

1.星期一~星期五 7:20~20:00 

2.星期六、星期日電子看板暫停播放，專案申請除外。 

 



 學務處製表 1050516

明道高級中學明倫堂電子看板使用申請單 

申請單位  

播出日期（時間） 

起／迄 
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(   :   ～    :   ) 

公佈地點 

（請打 方式） 明倫堂(請提供圖檔或影片檔) 

公告文案內容 

 

文案設計者簽名 

（申請者簽名）  

申請單位主管  

學務處主任審核  

備註 

1.固定播放時間：星期一∼星期五 07:20~20:00 

2.要求特定播放時段時，請註明時間，如 10:00~15:00 播放。 

3.星期六、星期日電子看板暫停播放，專案申請除外。 

4.請於播出日前三日完成申請作業。 

 


